南召县2023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完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运行机制，提高财政部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县立足实际，压实责任，高质量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体报告如下：
一、树牢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完善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先后印发了《南召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县级预算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召财〔2023〕73号）、《南召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县级财政重点项目及部门（单位）整体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召财〔2023〕127号）、《南召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县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召财〔2023〕130号）等一系列文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高度认识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2023年度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估和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加强预算绩效事中监控，及时有序开展2022年预算绩效评价，并进一步推动评价结果应用。
二、全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
一是严格绩效目标编制管理，实现绩效管理关口前移。扩大绩效目标编制范围，要求2023年部门申报的所有预算项目全部要编制绩效目标，同时要求所有部门都要编报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二是强化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编制质量。按照“谁分配资金，谁审核绩效目标”的原则，针对一些部门对绩效工作重视不够、绩效目标填报质量不高等问题，指导、督促部门限期整改，促进绩效目标管理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加强绩效目标公开，提高财政管理透明度。按照“谁申报目标，谁公开目标”的原则，除涉密信息外，要求预算部门在公开部门预算时，同步公开绩效目标，主动接受监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三、有序开展绩效监控管理工作，做好做细事中发力。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不断完善和强化用款计划管理，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同步与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除涉密部门（单位）外，县级所有预算部门（单位）全面开展绩效监控，采取项目跟踪、实地抽查、平台系统绩效监控表实时监控等方式，动态了解和掌握财政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管理以及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信息，及时纠正绩效目标执行偏差，确保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实现。同时选取8个项目开展重点项目绩效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和偏差及时通知部门（单位）进行整改。
四、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和重点项目评价，做到应评尽评。
2023年以来，按照省市财政部门绩效评价全覆盖的要求，组织全县130个单位（包含所有一级单位和二级单位）对2022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为尽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强预算部门（单位）绩效理念，我局对部门（单位）2022年预算绩效自评结果选取10个项目和2个单位进行抽查复核。同时在部门自评基础上，选取5个项目和1个部门开展重点评价，重点关注重点项目资金的执行、使用和项目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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